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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配偶的公民權困境

—國族與父權的共謀

楊婉瑩、李品蓉

國立政治大學

摘  要

大陸配偶在台灣，其公民身分受到懷疑，其公民權則是殘缺的。本研究一

方面探討在不同的公民權面向—市民權、社會權與政治權上，國族與性別因素

兩者如何對於大陸配偶的不同剝奪效果。公民身分與公民權利乃是多層次的概

念，並與強制性的國族劃界以及宰制性的性別分工，存在著各種矛盾。另一方

面，本文強調國族的排他性效果以及父權的歧視性作用，對於大陸配偶的身分

與權利的影響，並非各自獨立的，國族控制往往透過父權來行使，而父權又往

往合理化國族宰制的深化。本文透過文獻與訪談分析顯示，在大陸配偶取得公

民身分與公民權的過程中，國家主權與階層父權，展演出雙體制壓迫的特色。

此種雙重壓迫，在不同公民權層面，呈現出不同的交互影響方式，可以歸結

為：內外有別的市民權、多寡不均的社會權、以及公私之分的政治權。若就公

民權三個層面來比較，國族和性別交互作用在大陸配偶的結果，最嚴重的是其

政治權完全被剝奪，其次則是市民權受到各種綑綁限制，而在社會權則是受到

階層化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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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化下的移民浪潮，促成了各國婚姻移民的跨界遷移。在台灣，根據內

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08年12月底的人數統計，大陸籍

配偶與外籍配偶的人數將近41萬人，① 其中女性配偶便佔了38萬人左右。近年

來，女性婚姻移民的權利逐漸受到學界與政府的重視，相關研究也如雨後春筍

般出現：包括探討婚姻移民者在台生活適應，及在生活各層面受到種族、階

級與性別歧視與偏見的問題（曾嬿芬，1997, 2006；夏曉鵑，2000, 2001, 2002, 

2003, 2005；趙彥寧，2001, 2004, 2005；林妙玲，2005）、遭受家庭暴力及虐

待社會問題（潘淑滿，2004a, 2004b；陳淑芬，2003）、法律面的居留及歸化

制度所引起的不平等問題（邱寶珠，2004；郭展銓，2005；陳昭如，2006；

楚恆惠，2005；葉育碩，2006）、新台灣之子的教育問題（黃森泉、張雯雁，

2003）、人權保障及公民權問題（楚恆惠，2005；陳小紅，2005；廖英瑾，

2006；潘淑滿，2004a, 2004b），以及探討國族主義對婚姻移民造成法令上公

民身分的排除與限制（陳雪慧，2007）等。關於婚姻配偶的研究，討論範圍相

當廣泛，牽涉對不同移民（東南亞與大陸配偶）、不同的權利面向（居留歸化

權、工作權、社會權、教育權等廣義人權），以及不同觀點（性別、種族、階

級、國族政治）的分析，這些分析各自獨立，側重不同面向與觀點。

晚近，在移民團體長期力爭之下，移民法規逐步修改之際，東南亞配偶的

公民權處境稍獲改善，但主要仍受到階級、種族與性別等社會性歧視；然而，

在新移民之中人數日增的大陸配偶，則是被視為完全不同的獨特的移民類屬，

劃歸不同的法制規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從法律規範、執行實踐，

乃至於社會觀感，都產生制度性的排除的效果，幾乎可以說是公民中的最底層

① 根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民國97年12月底的人數統計，大陸籍配

偶與外籍配偶的人數合計為413,421人，女性配偶人數為380,161人（其中女性外籍配偶共

128,868人，女性大陸籍配偶共251,2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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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究竟是何因素，造成大陸婚姻移民的公民身分與權利，受到三等的對待

與歧視？究其實，國族的考量與父權的邏輯兩者，是使得大陸配偶的公民身分

受到懷疑，以及隨之而來的公民權利受到剝奪的主因。②

一方面，大陸配偶在國族因素的作用下，介於台灣與中國的政治夾縫中，

被迫選擇民族效忠，卻也因此在公民身分與權利的取得路上一路顛簸。趙彥寧

（2005:67）研究指出，因為台灣對於主權的焦慮，而對大陸配偶進行國境管理

與監控，使得大陸配偶成為了被排除的她者。廖元豪（2006:82）也指出台灣由

於國族主義的因素，使得應該制定的「移民權利保障法」變成了現實上的「移

民管制法」，台灣國族主義已然成為排外的本土種族主義。陳雪慧（2007:7）

觀察到在移民法規審查的過程，既是排除異己的過程，也是台灣國族建構的過

程。台灣國族認同的建構中，去中國化需要對照的她者，使得大陸婚姻移民似

乎成為敵國她者；然而，矛盾的是，大陸地區並未被歸類為純粹的她者，又因

為血統原則的國族建構，被視為大陸地區國民的我者，突顯出台灣國族認同的

內在矛盾性。婚姻新移民在取得公民身分成為我們的過程，受到各種障礙，可

以歸因為台灣國族論述的動員結果（陳雪慧，2007:90, 96）。

另一方面，大陸配偶的公民身分與權利，也因為其性別的關係受到限制。

公民權取得的先決要件在於是否擁有公民身分證，而國籍法的制定乃以男性為

主要考量，使得女性必須依附在男性的國籍之下才具有身分，這種國籍法上的

② 就東南亞配偶而言，同樣也會受到國族與性別因素的影響；對大陸配偶而言，當然也存

在階級種族等其他面向的歧視性效果，但這些因素並非其公民權主要障礙，本文著重

於分析影響其公民權的主要因素。再者，各因素對不同的婚姻移民作用方式不同且效果

不同；例如同樣是國族因素，東南亞配偶面對的是國家對移民的普遍的國境管理（妨礙

婚姻移民的自然權利），在大陸配偶的部份，則會出現更為尖銳的國族認同與對立矛盾

（兩岸的政治敏感）問題，所以兩者適用不同規範，且相對上對前者（東南亞）的國族

界限較容易鬆動，對後者（大陸配偶）則不容易改變，而性別因素雖同樣作用在不同婚

姻移民上，但本文強調的是在國族因素的限制下，父權如何合理化這些不合理的規範與

管制。本文認為，大陸配偶和其他外籍配偶最為明顯的差異，是在於國族與性別交錯作

用，所呈現出來在公民權不同層面上出現不同的被剝奪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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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不平等，讓這些尚未獲得歸化的婚姻移民，一切行動都必須受到夫家的控

制，而喪失其所應享有的基本人權與公民權，如行動自由權、財產權、工作權

或受教育的權利，以及以家戶為單位所實施的社會福利政策，也因婚姻移民未

能設籍而無法享有（陳昭如，2006；潘淑滿，2004a）。再者，大陸婚姻移民，

因婚姻關係不對等與法令的限制，多在家扮演家務勞動與傳宗接代、維護家庭

價值的無酬的「照顧」角色，即便法律保障部分獲得居留的婚姻移民擁有工作

權，其生活圈多被縮限在私領域中，自動的被排除在公領域之外，更遑論公共

事務的參與，也因而失去擁有公民權的正當性。

可以說，大陸配偶在公民身分與權利上的尷尬，既是國族造成，也是性別

使然。國族劃界與公民身分權利，兩者之間，一直存在著難以化解的矛盾關

係。以公民身分為基礎的公民權利強調普遍主義、自由與平等，相對於國家對

其成員所要求的責任與特殊主義、秩序、與認同的要求，兩者存在對立的價值

衝突（Yuval-Davis and Werbner, 1999:3）。同樣地，公民權利往往被界定在家

父長主義下的國籍制度、有酬工作的獨立個體，以及公共事務的參與上。過去

相關研究，有的強調大陸配偶受制於國族的排他性作用，有的則是強調父權的

階層化分工所造成的歧視，本研究希望進一步能分析國族與性別，和公民身分

與權利之間的根本性矛盾，以及在不同的公民權面向（市民權、社會權與政治

權）上，兩者（國族與性別）如何產生加乘與相互強化的效果；也就是，國族

控制如何透過父權來行使，而父權如何使得國族宰制深化。本文將透過分析顯

示，在大陸配偶取得公民身分與公民權的過程中，國家主權與階層父權同時作

用，所發展出的雙重壓迫體系。一般移民可能面對國家主權的監控與篩選，女

性婚姻移民面對的還有父權的管理與規訓。當兩者結合時，看似普遍公平的公

民權，展演出雙體制壓迫的特色，而此種雙重壓迫，在不同公民權層面，有著

不同的交互影響方式，需要更細膩地加以區辨分析。

本文結構將分為幾個部份，第一部份是由理論層面，探討移民公民權與國

家主權之間的矛盾，以及公民概念中的性別偏見。第二部份，將根據公民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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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針對大陸配偶的相關法律規範進行文獻分析，並訪談參與修法的相關團

體代表。第三部份，將文獻分析與訪談的結果，依照公民權三個層次—市民

權、政治權以及社會權，分別分析大陸配偶的在不同的公民權規範與實踐上，

如何受到國族和性別的交錯影響，所呈顯出來的不同模式。

貳、公民身分與公民權

不論是公民權的經典的定義或是現代民族國家的討論，都認為公民身分

是分配公民權的基礎。然而這樣的界定，往往造成如同Arendt所指出的「一

個人失去了公民身分地位便等於同時失去了人權」的困境（轉引自Benhabib, 

2004:13）。Arendt的問題，點出了多數大陸配偶所面對的雙重困境：一是作為

國家的外來移民，國家對其公民身分資格存有疑慮，進而剝奪了其相對於本國

國民所應具有的人權；一是作為女性，公民預設的男性身分，使得女性婚姻移

民相對於移民男性在公民權利的運作上備受歧視。國族與性別，乃是婚姻女性

移民獲得公民權的兩大門檻，這兩道門檻如何地作用於婚姻女性移民的身上，

乃是公民理論的核心問題。

自古典希臘政治哲學發展以來，公民身分（citizenship）涵蓋了那些範

圍，一直是許多學者所爭論的焦點。自十七世紀以來，市民權與政治權被視為

是國家主權的展現方式，而國家的角色是否擴及到社會權的行使則為公民身分

爭論的焦點之一（Lister, 1997:16-19）。關於公民身分的範圍，最常被提到的便

是以T. H. Marshall所著《公民權與社會階級》（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一

書所提到的三個分類：市民權（civil rights）、參政權（political rights）和社會

權（social rights）。Marshall（1950:8-13）對公民身分整體的理解在於，他認為

公民身分是屬於社會正式成員資格的一種地位，擁有這種地位的人在權利和義

務上都是平等的，不同的社會制度會給予公民身分不同的權利和義務，然在過

去封建制法規的規定下，這三種組成要素被綑為一體。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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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的瓦解，經濟與政治在制度上區分為兩個各自獨立的領域，而這樣的

分離也使得構成公民身分三種權利要素所依賴的制度消失，但這個三權視為一

體的概念卻仍存留在現代民族國家所定義的公民身分之中。

在現今世界的「公民身分」指的是，在一個有國界的政治社群中的成員。

這個具有領土主權的政體，透過正式的行政過程，及人民共同的文化認同所

形成的民主意識來運作，藉由定義、限制的機制來掌握公民身分的主導權。

而「公民權」則是指擁有成員權利，並居住在這片領土上的個體，必須臣服

於國家的行政及法律運作，其中成員的權利包含了T. H. Marshall所區分的市民

權、政治權和社會權，如Max Weber所說：這種集體的居住、行政上的屈從、

民主參與和文化的成員，構成了現代西方民族國家所謂的公民身分的理想典

範。而這種公民模型，不論是否適合於各國情況，普遍擴及到西方世界之外的

各地，非洲、中東及亞洲的現代化國家都遵循著這樣的模式來界定何者為公

民（轉引自Benhabib, 2004），並以公民身分為前提，來授予Marshall以來的市

民權、政治權與社會權三權合一的公民權。近似於Marshall的觀點，Brubaker

（1992）的看法，由「民族國家」的概念出發，將公民身分視為捍衛民族國家

的主權地位。他認為民族國家是由一個特定、有區隔並且有邊界（bounded）

的民族所構成，為了展現其「邊界」的特性，民族國家必須首先建立誰是成員

的判準，並提出對非成員的排除原則。而民族國家的成員身分就是公民身分

（citizenship），當代民主國家的公民身分賦予公民享有市民權、社會權及政治

權，但在義務上，他們必須效忠國家、甚至為國作戰。

由Marshall以來的傳統公民權理論在當代處理婚姻移民的問題上，面對兩

個主要挑戰，一方面是對於國家主權對公民身分與權利的強制性劃界的質疑，

一方面則是對於公民概念中的性別區隔提出質疑。

一、國族界線的強制性

在傳統的公民權理論下，國家主權限制了婚姻移民的公民權。Marshal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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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的問題在於，它主要處理的範圍在於公民權與階級不平等的關係，當時國

家疆界明確，因此跨國界的移民問題並未明顯浮現；再者，國家血緣與文化的

認同要素將國族建構與公民身分聯繫為一體，使得國族、公民身分與公民權三

種概念彼此合併而沒有衝突。然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家疆界變的模糊，

跨國移民流動頻繁，移民身分與權利的界定成為爭論的焦點，使得Marshall的

公民權理論已不能夠全然的解釋現今的現象（Joppke, 2007:37-48），因此，後

民族國家主義的呼聲便在這樣的時空下產生。

後民族國家主義認為全球人權政體的興起，將會降低民族國家主權地位的

重要性，強調的是Marshall公民權中，後期所發展出來的社會權的概念，認為

公民身分可以跟國籍分開，也就是對移民開放公民身分中平等、民主與社會的

權利（Soysal, 1994:36）。Benhabib（2004:129-49）也認為自歐盟成立後，世界

主義的概念擴及到各個國家，加上跨國企業的興起，各國移民在世界的移動逐

漸打破了國家原有的疆界，特別是歐洲各歐盟會員國，國家對於公民權的控制

力受到壓縮，不得不釋出部分的公民權給予第三國移民。不同於Marshall的概

念，他認為公民身分的制度與實踐可以被分為三個部份：集體認同、政治成員

的優先性和社會權的要求。歐盟的成立，打破了過去傳統將共同居住於領土所

享有的國家認同、政治權的優先擁有，和屈服於共同的行政司法權所組成的單

一模型典範，並將國家認同與政治權及社會權三者分離開來，市民權與福利權

成為歐洲各國普遍的權利，如歐洲人民在移入國中可享有工作自由、各種社會

福利及社會補助等，同時也可在移入國的地方獲得一定的代表性，如可參與地

方選舉及歐洲國會選舉，傳統公民身分與公民權開始脫鉤，不同的公民權利可

以穿越國族的界線來授予或取得。

Joppke（2007）不同於Marshall與Benhabib等的觀點，認為市民權與社會

權的內涵是屬於個人本來就該擁有的權利，與國家公民身分無關，三者一開始

就是分開的，而國家主權所能規範的主要在政治權上。再者，Joppke的觀點與

「後國家主義」不同的是，他認為在全球化移民潮與民主化的發展下，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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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馬歇爾」（post-Marshall）階段，民族國家的公民身分並沒有因為全球化移

民潮的衝擊而衰退，他並認為「後國家主義」的說法是受到對Marshall錯誤的

公民權理解而來，③ 因為它無法解釋歐盟國家內部成員國立法限制移民權利的

抵抗動作（盧倩儀，2006:6-8）。Joppke（2007:37-48）結合地位、權利與認同

三者重新建構公民權理論，④ 在本質上仍強調國家主權的重要性，因為即使是

在全球化與民主化的促成轉變下，擴大對公民權的要求，譬如社會運動所發展

出來的多元文化主義的公民權，如承認同志婚姻、擴大少數族群的權利、在文

化層面照顧弱勢權利等等，仍必須透過要求國家的政策立法來完成，且國家在

其國境中仍具有對外的排他性作用。也就是說，儘管現今個人權利的邏輯，已

根據國際法而成為主流，但民族國家的主導權仍然具有影響力。

這些不同的觀點，都提供本文分析移民公民權的重要切點。Marshall的公

民權概念，其對三權—市民權、社會權以及政治權的分類仍是探討公民權內涵

有效的分類架構，也提供本文的分析方向，只是這三權在當代是否仍與國籍與

國民身分緊緊相繫，在全球化時代是否適用於跨國移民也備受質疑。當代的觀

點，不論是Soysal、Benhabib或是Joppke都認為，公民權三權的內涵是可以分

開賦予的，將市民社會與政治權與國家主權分別討論，特別有助於釐清移民獨

特的處境。其中後民族國家觀點者，如Soysal、Benhabib，都以歐盟的跨國界

③ Joppke（2007）針對後國家主義提出質疑：他指出後國家主義主張全球化造成後國家主義

時代的來臨，而使得Marshall所定義的國家公民權的三個成分被區分開來，國家因此而喪

失了公民身分的主導性。但後國家主義觀點錯就錯在公民權本來就是分開的，國家公民

身分的主導性本來就只控制在政治權上，因此，國家對於公民身分的主導性，根本就沒

有因為全球化跨國移民的現象而衰退。
④ Joppke（2007）提出一個更廣泛的公民權理論來解釋歐盟會員國的現象。他提出了三個面

向來思考公民權的意義：（1）將公民權視為一種地位（status）：即正式國家的成員身分

與獲得公民權的法律規範皆隨著歷史發展而轉變。（2）公民權作為一種權利（right）：從

過去只有擁有公民身分才能夠擁有正式的能力及社會權的重分配，進而轉變成從個人權

利的角度出發，將社會權擴及非公民（市民）身上，並擴大少數族群的權利。（3）公民

權作為一種認同（identity）：指個人將自身視為國家集體行為下的成員，並在國家集體規

範性的概念下產生行動。關於這一項，公民權被視為社會的一種融合，並可連結到國家

及民族主義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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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公民的概念延伸出，人權可以超越人為國家疆界主權的限制，Benhabib更

進一步主張應提供道德對話平臺讓國家的公民與非公民有個合議的空間，去重

新定義公民身分的範圍。在理想上，後國家民族的觀點，以人權的概念能夠穿

透國界達成平等公民權的概念，是當代公民權較為進步的觀點。然而，不同的

公民權概念有其發展背景，以歐盟為背景所發展出來的跨國家公民的概念，也

有其侷限，不論是在歐盟內部不同國家對於公民權不同規範可能使得普遍公民

權仍有其困難，或是歐盟外部必須面對非歐盟成員的公民權的挑戰，都使得後

民族國家的想像，需要放在具體的情境中更深入地探索其實踐的可能。相對於

後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時代所提出的理想，Joppke較相對務實，指出在超國家組

織權力持續擴張下，國家主權的重要性，並以歐盟成員國的立法抵抗為例，推

翻後國家主義對於國家在公民身分的主導權受到削弱的觀點，並強調公民身分

包含了國家集體認同的面向。在思考大陸配偶的公民身分與權利的發展上，究

竟是如同後國家主義所預期的，隨著婚姻移民的衝破疆界，國家主權界定的公

民身分與公民所享有的各種權利之間，將逐漸脫鉤與切割處理；抑或是在公民

權利的各個面向上，國家仍有著絕對控制排除的能力，這是本文特別關注的焦

點。一方面，個人的婚姻自由乃是不受國家主權的限制，國家主權在界定婚姻

配偶公民身分上有其侷限，不具絕對強制性；然而另一方面，在台灣，國族因

素與國家主權難以切割，當國族建構與認同產生爭議時，又必須不斷地透過主

權劃界的操作，來確立本身的疆界，國家主權的強制性經常反映的是國族主義

的作用，也因而大陸配偶的公民權議題顯得更趨複雜。不論如何，即使不同學

者對國家主權的重要性有不同的判斷，然而都同意的是，公民權本身內涵的多

層次—市民、社會與政治權，與國家主權之間關係是不盡同質的。因此要討論

國家主權對移民公民權的影響，也必須將三權分開來處理。

二、性別分工的公民

T. H. Marshall經典的公民權理論，不僅國家主權受到全球化移民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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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更受到許多女性主義學者的批評，認為他所闡述的是男性公民身分的

發展經驗。在公民身分的發展歷史中，表面性別中立的公民身分其實隱含著

性別建構與歧視，女性被否定在正式的公民地位與權利之外。Hobson與Lister

（2001:27）指出，傳統公民身分的性別建構，是由與男女特質連結在一起的

公私領域二分法所支撐，男性被視為擁有公領域的必要特質，展現出公平、理

性、獨立和政治特質，而女性則被視為缺乏這樣的特質。此外，男性透過他們

擁有的戰鬥力而與公民身分連繫在一起，並被視為較有能力要求擁有政治權和

市民權的公民身分，他們獲得認同和權力，而女性則否。在歷史上男性對公民

身分的獨占和持續深化的性別公私分界，使得女性要獲得公民身分的許可，必

須以主流男性的方式達成，這也造成了所謂「性別中立」的公民身分語言其實

是建構在男性的字彙上而忽略女性的經驗。

女性主義者批判古典自由主義對於普遍平等公民權的討論並無法落實，歷

史上女性從來未曾取得和男性平等的公民權。在多數歐美國家的民主發展歷程

中，階級的問題隨著左派社會運動在十九世紀開始受到關注之際，女性要到二

十世紀才陸陸續續取得投票權（瑞士女性到1971年才獲得投票權）。自由主義

的契約論，雖挑戰了政治上的封建父權，但仍延續了社會父權的女性從屬角

色，因為未曾挑戰公私領域的劃分（Pateman, 1989；黃競涓，2002）。Pateman

和Yuval-Davis指出古典自由主義下的形式民主所發展出來的公民權本身，被界

定在需擁有資產及納稅的能力，而資產則來自於就業，這個定義本身就是基於

男性的經驗而來並排除了女性（Yuval-Davis, 1997）。Narayan（1997:49-55）

便批判過去以「投票權」與「賺錢的能力」作為公民公共地位與尊嚴的象徵，

而女性則因多在家從事無酬的養育照顧工作，剝奪了其勞動財產的權利和行使

政治權的機會，而不被納入在公民的範圍內；她認為不應該忽略了女性生育照

顧對國家的貢獻，但同時個人對於國家的貢獻也不應該被用來和公民身分做連

結，國家有義務提供社群中所有人基本的社會權利，以維護她們的社會地位及

尊嚴。即使在當代，資產與就業並非個人取得公民權的基礎；然而，公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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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界與性別分工仍未完全被取消，過於強調女性私領域的貢獻，也可能影響

女性取得完整的公民地位，性別角色的本質化以及私領域的負擔，使得女性在

多數的經濟資源與代議政治上，並未和男性擁有相同的地位，與公民權所強調

的獨立自主的政治公民仍有所落差。不僅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公民概念難以適用

於女性，在共和主義觀點下，公民不僅只是個人消極的身分與權利，更強調公

民政治主體性與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以及對於公共領域與政治共同體的貢獻，

這樣的理想與長期從屬於私領域且被視為非政治性的女性經驗同樣有所距離。

普遍或是積極公民權的理念，若未能考量不同社會位置者的處境，並無法促成

實質平等的公民權。

再者，就女性移民的公民權而言，過去關於移民的討論，往往以男性經驗

為主，少有論及女性。當討論到女性移民時，往往視之為男性移民的附屬。由

於經濟條件資源的不平等，男性有較高的機會成為經濟移民、擁有在公領域之

中賺錢與參政的能力，並較容易累積資產取得移民的條件，也較易以經濟移民

的方式獲得永久居留權或取得國籍；而女性則因為私領域角色的扮演或期待，

並進而與母職連結，婚姻制度束縛其向家庭以外發展的可能性，因而限制了其

工作機會，有限的工作權使得女性成為家庭中依附的角色，在缺乏社會資源的

情況下，女性較男性多以婚姻的方式移民，使得女性容易成為缺乏政治主體性

的次公民，或與其他弱勢種族族群被劃分到非公民的領域中。然而移民歸化的

條件，又往往將女性婚姻移民視為丈夫的附屬，或是透過相關規範不斷地強化

其附屬以及私領域的角色，使得其女性婚姻移民的公民權從取得到運用，都相

對不利。兩性不同處境，或使得看似形式平等的規範，因為不同處境適用不同

規範而產生不同的結果。⑤ 女性主義學者認為若要消除長久以來對於女性的排

⑤ 在法令形式規範上，男性婚姻移民受到與女性婚姻移民相同的限制，但從移民人數（結

果）來看，女性大陸配偶來台人數遠高於男性大陸配偶，加以男女在家庭角色地位的差

異，這將使得女性大陸配偶會較男性大陸配偶遭遇到更多的公民困境，如家暴問題、傳

宗接代問題等，這些在後續的訪談中有更多的討論。究竟是現實上，因為女性婚姻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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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則必須重新建構「公民身分」的範圍，將國家社群中的所有成員納入，並

重視私領域家務工作與再生產的無酬工作價值。

當傳統Marshall定義下的公民權，逐漸成為現代國家所信奉的普世公民權

的同時，這個概念預設了個體平等的道德價值，只著重於公民權界線內的平

等，而忽略了因種族、階級、性別及不同經驗背景所形成的團體差異下的不

平等。要處理不同的群體差異（特別是權力上的弱勢群體），差異理論者認

為公民權的內涵必須有所修正。特別在公民身分與政治參與的連結上，Young

（1998）認為形式上的平等無法達到實質的平等，應該給予女性群體的政治代

表權，得以為其權利發聲。相似地，多元文化公民權論者如Kymlicka（1995）

則是認為，形式民主忽略了不同群體特別是少數族群如原住民與移民的特殊經

驗，造成其在公民權行使上的不平等，因此主張應該給與少數群體特殊的社會

權利，去彌平因差異而造成的公民權排除效應。理想上，從性別的觀點來重新

建構公民身分權利，或許可以舒緩傳統公民身分內涵中的性別盲，提供婚姻移

民者在地主國中能夠擁有部分的公民權，並在其特殊生活背景經驗（語言與文

化差異）下獲得特殊的社會保障與政治權益。然而在現實上，婚姻移民的性別

是如何地定義了其公民權的實踐內涵，則是本文所要分析批判的重點。

參、我國大陸配偶的公民權相關規範

本研究試圖分析大陸婚姻移民面對國族與性別界線的公民權困境。在資料

蒐集上主要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分將以次級資料分析法，針對現有的文獻資

居多，所以在相關規範上，多要求其必須依附於配偶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抑或是因為

這樣依附於配偶的規範，造成男性大陸配偶不願成為婚姻移民來爭取公民身分與權利? 本
文認為兩者之間有其因果相依性，但是不論是法律規範反映的是現實，或是規範造成的

現實，在運作的效果上確實都產生父權化的效果，也就是多數女性婚姻移民，擔負著私

領域角色，而被認可為合於資格的公民；而此種公民身分也是不完全的，因為此種過程

使得婚姻配偶無法平等地進入公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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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加以整理，以分析當前大陸配偶在公民身分與權利上的發展與演變，並探討

現有法令背後所涵蓋的各種不平等問題。分析內容則以現今移民相關法案的法

條內容為主，⑥ 媒體報導與立法公報中立委發言內容為輔。第二部份以深入訪

談法，針對相關移民團體幹部進行訪問，對於移民權利法案推動最具影響力者

以「移民移住人權聯盟」⑦ 及「沒錢沒行動聯盟」⑧ 兩大移民組織為主，另包括

旗下的「南洋台灣姐妹會」、「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婦女新知」等均

是推動移民權利保障的主力，總共於2008年底共訪問六位團體參與修法的代表

與顧問（可參見附錄一）。本文透過分析相關移民法令的修訂過程中，所呈現

出的大陸配偶的公民身分與權利的爭議，以及對倡議參與修法的移民團體代表

⑥ 主要以公民權內涵中的市民權、社會權和政治權三面向作為區分，分別蒐集並分析與此

三種公民權利相關的法令與政策內容，其中三種權利所共同牽涉到的法律依據為《台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除此之外，在市民權的部份，則牽涉到《憲法》、《國

籍法》及《國籍法施行細則》、「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

辦法」、「流動人口登記辦法」等；在社會權的部份，牽涉到「外籍與大陸配偶及其家庭

之輔導與服務措施」、「大陸地區學歷檢覆及採認辦法」、「大陸地區配偶在台灣地區依親

居留期間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就業服務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優生保健措施

減免或補助費用辦法」等；在政治權的部份，牽涉到《憲法》、《國籍法》、「外國籍人士

與國人結婚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籍暨戶籍登記流程」等。
⑦ 移民 / 移住人權修法聯盟參與團體（依筆劃排序）：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大武山文教

基金會、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外勞行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勞工關懷中心、兩岸家庭關懷協會、南洋台灣姊妹會、屏東縣瓊麻

園城鄉文教發展協會、夏潮聯合會、國際醫療行動協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勞動人權協

會、新事社會服務中心、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APMM）、屏東縣海口人社區

經營協會。
⑧ 「沒錢盟」36個團體成員名單：移民 / 住人權修法聯盟、大武山文教基金會、女性勞動

者權益促進會、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司法改革基金會、台

北市婦女新知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台灣婦女展業協會、台中市外籍配偶輔導協會、伊甸社會福利基金

會、同志諮詢熱線、兩岸家庭關懷協會、宜蘭蘭馨婦幼中心、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東吳

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法律扶助基金會、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社團法人台灣外僑

關懷協會、社團法人屏東縣瓊麻園城鄉文教發展協會、青年移盟、南洋台灣姊妹會、屏

東縣屏南區社區大學、恆春區外籍及大陸配偶家庭服務中心、恩加樂國際善工協會、海

口人社區經營協會、高雄市基督教家庭服務協會、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高雄縣故事媽

媽協會、婦女救援基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勞動人權協會、殘障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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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訪談，來探討對於在台婚姻移民公民三權個別最大的限制因素為何，性別與

國族主義如何阻礙了她們公民權利的取得與運用。

關於大陸配偶公民權的發展，可以追溯至1987年，台灣開放大陸探親與觀

光以來，便引發了許多兩岸人民因重婚、繼承及婚姻關係所造成的法律問題，

政府基於當時現有的法律條文無法解決這些問題，而於1992年制定了《台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開放大陸

配偶來台居留、定居，並對兩岸人民之往來加以規範。1999年，又因我國《國

籍法》最早自1929年沿用到國民政府遷台，許多法令早已不合時宜，內政部因

而重新研擬《國籍法》的通過，以符合當前環境的需求，⑨ 並清楚的界定了婚

姻移民的歸化與身分權利，自此國民被視為是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擁有戶籍

者。

隨著兩岸交流的頻繁，大陸配偶的人數日益增加，加上國內媒體長期對大

陸配偶污名化的報導，使得當時的民進黨政府，得以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

的名義，於2004由陸委會開始針對來台大陸配偶實施更嚴苛的規範—即訂定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台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大陸地區人民按捺指紋

及建檔管理辦法」、「大陸地區配偶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期間工作許可及管理

辦法」，藉以控管大陸配偶的出入境。陳小紅（2005:147）在其研究中便稱這

些「新制」與2004年以前的「舊制」不同之處在於增加了面談與按捺指紋的設

計。而這樣的設計顯示出我國政府對於大陸配偶的「敵視」態度，將他們視同

「共匪」般戒慎恐懼，而無視這些大陸配偶的隱私權、家庭團聚權及人性尊

嚴。

雖然婚姻移民團體聯盟—「移民 / 移住人權修法聯盟」（移盟）花了3年多

的時間推動移民相關立法，促成了部份「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案」的通過，然

⑨ 請參見〈內政及民族、外交及僑務委員會聯席審查國籍法修正案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

處，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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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移民法保障的範圍僅限於外籍配偶，並不包括大陸配偶；關於大陸配偶的

公民權發展，其主要的轉捩點直到2008年總統選舉政黨輪替後，馬英九總統在

選前承諾移民團體，將廢除財力證明限制，因而在選後任用了過去從事社會運

動的陸委會及勞委會主委，大幅放寬《國籍法》中有關歸化的財產限制條件，

才逐漸改善了婚姻移民的處境，開始對移民團體釋出善意，建立起較為良好的

溝通管道，並於2008年底開始草擬《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與大陸配偶公民權

有關的修法；並於2009年6月9日立法院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案，放

寬大陸配偶居留權、工作權以及遺產繼承權，將身分證取得年限從8年縮短為6

年。⑩ 當然，大陸配偶的待遇仍受限於許多相關法規的限制，未來的發展有待

觀察（廖元豪，2009）。

這些相關法律與命令的制定與修正，涵蓋了大陸配偶的移民公民權的實質

規範。本研究將從Marshall對於公民權的分類，將公民權區分為市民權、社會

權與政治權三方面，為符合時代潮流與《世界人權宣言》的內涵相對照，逐一

找出目前台灣大陸配偶公民權的相關項目，來探討目前大陸配偶在我國的各種

公民權現狀與規範。首先，Marshall所界定的「市民權」內涵主要為個體的基

本自由權，包含了各種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思想及宗教自由、擁有資產、獲

得公平正義的權利，以及貿易和婚姻自由等等。而這些內涵又與西方普世人權

價值重疊，在《世界人權宣言》中所區分的「市民權」包括：人身自由、受到

法律平等的保護不受歧視、隱私權、財產權、家庭團聚權、遷徙和居住自由、

言論與通信自由、思想與宗教自由、婚姻自由等，由此我們可以發覺到，在全

球化跨國移民的浪潮下，許多基本人權與市民權有莫大的關係。

而「社會權」指的是整個從經濟福利與安全保障，到與生俱有的社會權

⑩ 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台依親居留，在台居留滿4年，得申請轉為長期居留，連續長期

居留滿2年，得申請定居，居留期間可在台工作。院會並通過附帶決議，要求陸委會應協

調相關部門，針對大陸配偶前一段婚姻未成年子女來台探親居留和定居問題，研議許可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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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並能夠過著社會普遍標準下的文明生活，如健康照顧權、失業救濟、老年

補助、兒童照顧、家事及教育補助等。在《世界人權宣言》中對於「社會權」

的界定則包含了：工作權，並能夠維持其一定的生活條件、教育權、健康保

障、文化權等。後國家主義者認為社會權，與政治權和市民權是完全不同的東

西，其權利的行使應該被區分開來，社會權被視為是居住在移入國的居民都應

該多少獲得適度的社會權，以保障其生活條件與生命安全。

最後，國家主權在許多國家中多經由「政治權」的賦予而展現，特別是投

票權與參政權，被視為國家公民所擁有的權利與義務；在《世界人權宣言》中

對於「政治權」的界定包含了：集會結社自由、選派政治代表權、投票權、平

等參與公共事務權等。然而，在台灣根據「選罷法」規定，投票資格必須年滿

20歲且在台設有戶籍；《公職人員考試法》也規定，最少必須年滿18歲的國民

才有資格參與國家考試；也就是說，婚姻移民必須先達到申請歸化所要求的年

限，再進而獲得戶籍登記、領取國民身分證，才可逐步擁有投票權、選舉權或

參與公職考試的機會。公民身分的取得與否，便成為能否擁有政治權的先決條

件。一般來說，一旦婚姻移民完成歸化、取得公民身分後，最後的政治權也隨

之而來，但我國政府對於取得公民身分的大陸配偶，其政治權賦予依舊有著最

多的限制。

表一便是針對目前我國政府對於大陸配偶的市民權、社會權及政治權相關

的法律規範，所做的初步整理。而這些不同的規範，究竟反映了什麼樣的價

值，或是造成了什麼樣的排除效果，下文進一步將三權分別分析其中的國族與

性別目的與作用。

肆、內外有別的市民權

就市民權所強調的基本自由與平等權而言，台灣對於大陸配偶的方式，可

謂內外有別，其蘊含了兩層意義，一是基於國族主義的考量，大陸配偶作為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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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我國大陸配偶公民權內涵之法令規範

大　陸　籍　婚　姻　移　民

市

民

權

內

涵

家庭團聚權

1.  大陸配偶依法申請進入台灣團聚，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

在台灣依親居留；在台依親居留滿4年，且每年在台灣合

法居留期間逾183日，得申請長期居留，長期居留連續2年
且每年居住逾183日，得申請定居。已許可來台的大陸配

偶，其每年在台合法團聚期間逾183日者，得轉換為依親

居留期間；已在台依親居留者或長期居留者，其團聚期間

得分別轉換併計為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期間，再申請長期

居留或定居。（2009年新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
條）

2. 歸化入籍最少需等待6年。（2009年新修正）

隱私權

1.  入境時均須接受面談與按捺指紋程序。（《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第10條之1）
2. 隨時須接受移民署執行人員的身分查察，而不得拒絕。

遷徙與居住自由權

1.  須接受定期的流動人口登記管理，查驗有無同居事實，一

旦查出無同居事實，則撤銷其居留許可。⑪（「流動人口

登記辦法」第3條）

2.  要取得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權，都必須依附其配偶

或配偶父母的身分，或擁有台灣戶籍之子女身分，才可擁

有居留的權利。（「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

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14、24、27、34條）

基本人身安全保障

一般大陸配偶要在台灣居留，必須由其依親對象擔任保證人

並繳交其戶籍謄本。若是取得法院保護令的受家暴大陸籍配

偶，仍必須擁有其在台配偶的戶籍謄本作為證明，施暴的保

證人亦無法更換，使得大陸籍婚姻移民依舊無法脫離家暴的

陰影，在未取得身分證之前倘若離婚，且未有小孩，則須出

境。（「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

許可辦法」第6條）

⑪ 根據「流動人口登記辦法」第3條，有關必須申報流動戶口的規定，其中第三類即為僑

居海外、居住香港、澳門及大陸地區人民，在入境居（停）留期間未設戶籍者。也就是

說，在還未獲得國民身分證前的大陸配偶們，均為需要申報流動戶口的對象，並須定期

接受形同「戶口查察」的「暫住人口管理」（趙彥寧，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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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陸　籍　婚　姻　移　民

社

會

權

內

涵

教育輔導
辦理「成人教育班」與進入國中小補校就讀，但另著重「大

陸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專案講習—認識台灣」課程。

學歷認證

只承認到高中學歷，專業技術科目上：醫學、牙醫學與中醫

學均需在台灣接受2次的甄試。（「大陸地區學歷檢覆及採認

辦法」第二章）

工作權

須獲得居留權才可享有工作權，並未滿10年不得從事公職有

關工作。（2009年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之1及
第21條、「大陸地區配偶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期間工作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3條）

全民健康保險
在台居留滿四個月即可受保；但一旦患有重大疾病則需遣送

出境。（《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0條）

生育保健
提供外籍與大陸配偶補助產前遺傳診斷、子宮內避孕器及結

紮經費。（「優生保健措施減免或補助費用辦法」）⑫

政

治

權

內

涵

參與集會遊行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非經主管機關許

可，不得為台灣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成員或擔任其

任何職務。不得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第72條）

投票權 至少8年可取得戶籍，擁有投票權。

登記公職候選人或

擔任公職機關人員

1.  須在台灣地區有戶籍滿10年，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擔

任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及組織政黨。（《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

2.  須在台設籍滿20年，才可擔任情報或國防機關人員。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一　我國大陸配偶公民權內涵之法令規範（續）

⑫ 根據民國95年的「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辦理情形彙整表」統計，外籍配偶

設籍前未納健保之產前檢查費用；每胎以補助5次為上限，每次補助600元；裝置子宮內

避孕器費用每人1,000元、女性結紮費用每人10,000元、男性結紮費用每人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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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她者，經常受到「外人」般的對待。國族成員與既得利益者為了維護其國

族的認同，便會以各種手段避免讓「她者」成為「我們」，進而維持其國族邊

界的確定性。二是父權價值的規範，強化了大陸配偶的母親角色以及依附於其

丈夫的身分，使其成為不折不扣的本國國民的「內人」，大陸移民是以私領域

的再生產者以及照顧者的身分，被認可成為公民，並被剝奪自由平等權等市民

權。

首先，國族主義作為「國境門檻的守門人」，限制了大陸配偶的市民權。

陳昭如（2006:12）所描述的「享有權利的國民」與「不受保障的移民」的二元

區分在國家認同的考量下更為明顯，普遍的政治社會氣氛對於「過多」、「外

來的」婚姻移民，成為台灣人擁有決定台灣未來主權的權利是相當排斥的；加

上在國族優越意識的思維下，由「誰」來管理「誰」的階層優先順序，亦有相

當清楚的劃分。更由於兩岸特殊的政治對立關係，更進一步讓「國家安全」、

「國族認同」成為維持國族權力鞏固的口號。為了不讓這些「敵國的人民」不

斷地進入台灣，人口政策、國家安全、打擊人口販運等均成為掩蓋國族主義的

表面理由：

表面上的原因是大陸配偶的人數一直高於外籍配偶，來台人

數，呵～然後包括現在就是……可能東南亞的配偶人數都有……可能東南亞的配偶人數都有可能東南亞的配偶人數都有

趨減少，但是大陸配偶的人數還是很穩定的成長，大概每年

兩三萬人，那她們認為說數量不能增加太多，這是一個表面

上的原因；第二個是國族意識形態的問題，就是嗯……我們

認為就是大陸跟台灣的政治情勢他們是敵對國家……（受訪……（受訪（受訪

者A）。

而如此劃界的國族主義，主要展現在對於大陸配偶「居留年限及人數的限

制」與「面談與指紋按捺的要求與刁難」上。其中，在「居留年限及人數的限

制」上，我國政府以各種不須修法即可執行的「行政命令」對大陸配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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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額制」的人數控管，規避聯合國人權單位的關注，⑬ 迫使大陸配偶歸化年

限成為冗長的等待。除此之外，更用盡一切手段剝奪大陸配偶的家庭團聚權，

以避免更多的大陸人民進入台灣，例如受訪者C便提到過去2000年以前，大陸

配偶的三等親可來台探親，繼子女可來台探望繼父母，如今卻都受到禁止。為

的就是避免讓這些「敵國」人民進入台灣，威脅到所謂的國家安全。

在「面談機制與指紋按捺的要求與刁難」上，面談官在對大陸配偶的入境

面談上，會額外地要求台灣配偶出示各項文件以證明其婚姻的真實性。曾有大

陸配偶質疑：為何政府只針對她們要求每次出入境都要按捺指紋，並時常被要

求面談，⑭ 而這樣的現象只特別針對大陸配偶嚴格實施：

我們政府這些年一直使用各種身分證件上加指紋啦！各種生

物特徵來辨認啦！瞳孔等要求，但是目前在真正認真執行

的只有對大陸。對！兩岸關係條例規定大陸人士進來要捺指

紋，跟面談，都適用法律條文就寫「應」，非面談不可、非

捺指紋不可，但是在移民法裡頭，很多生物特徵啦後面都用

「得」，英文都稱may，意思就是說你可做可不做，所以他

其實沒有全面在做（受訪者F）。

一般來說，在現代國家境內實施面談機制與指紋按捺的程序，多是牽涉到

恐怖主義的興起，各國政府為顧及國土安全，而在國境線上所做的安全檢驗程

序；然而台灣卻將對付恐怖主義的安全檢查方式，運用在對大陸配偶的入境檢

查上，政府將大陸配偶視為威脅國家安全的統戰份子，進而在這些婚姻移民的

市民權上加以控管，並從中挑選「行為優良」的「外來者」，允許他踏入等待

⑬  「2004年因為主要是因為當時聯合國的安南宣布了國際移民年啊～然後……國際媒體開

始注意這件事，就是說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事，對很多國際媒體的關注，所以後來他們

改變策略了，就是不動這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母法，就開始在行政措施上不斷的做改

變」（受訪者C）。
⑭ 在民國97年10月5日假師大綜合大樓由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舉辦的「人口販運對兩岸婚姻

的影響」研討會中，大陸配偶所提出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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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化的行列中，而這些「觀察名單」中的婚姻移民，一旦違反任何規定，便立

刻會受到「國族主義」這個守門員驅逐出境，其婚姻移民的身分完全不受到尊

重。

另一方面，女性為國族「外人」（外國人），必須符合預期的傳統性別角

色才被視為是合格的「內人」（本國公民）。在傳統父權體制下，女性扮演著

家庭的照顧者與無酬勞動者的角色，隨著女性工作權以及經濟資源的提升，這

些傳統角色在都市中漸模糊；然而，這種刻板印象卻仍存留在許多台灣鄉村的

傳統家庭觀念中，認為媳婦的角色應該是個順從、任勞任怨的家務幫手。對於

台灣婚姻市場邊緣化的鄉村弱勢家庭來說，為了延續傳統的父權家庭，轉而到

東南亞與大陸地區尋找符合這樣角色期待的配偶替代品，並將這種順從、聽話

的角色期待，轉移到這些成為台灣社會弱勢家庭主要照顧者的婚姻移民身上，

將她們在私領域中的奉獻視為理所當然，並視為其跨入國境的身分基礎。

研討會完了，晚上回家我接到一個電話……是一個台灣人打

來的，台灣的男性，他說他聽我們那天講他非常的生氣，他

說因為呀～那些大陸新娘如果是她來真的是很乖，我當然是

可以疼她。可是很多都很壞，……那她所謂的壞喔～……其

實意思就是說有些人拿到身分證她可能就要離婚了。所以呢

是不是應該讓她們不要那麼容易拿到身分證。然後要不然我

們這些老榮民啊～或我們這些台灣男人呀～就我們可能花錢

把你娶進來，結果你拿到身分證之後，你就說要離婚了。所

以說是不是要至少規定，……他的建議說，拿到身分證不能

那麼快，第二個呢～拿到身分證後幾年內不可以離婚，或者

說你離婚之後，離婚你會走對不對!離婚後幾年不可以再進

來（受訪者F）。

多年來我相信這個是很多決策者的心情，他們也接到很多反

應，台灣的人告訴她們這些人來不是做好照顧者的角色，但

其實他們要的就是一個不要錢的外勞，有一個能夠一直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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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的人，然後在我們的制度，你一旦給她citizenship，她

就有自主性，你給她身分證，她就可以決定要離婚要走（受

訪者F）。

透過控制其公民權得以控制大陸配偶的性別角色，而基於傳統性別角色的

期待，造就了政府將她們預設為免費的家庭照顧者，幫助政府照顧台灣社會的

弱勢家庭，並以這樣的心態來衡量這些女性婚姻移民是否具備合格公民身分的

正當性。在性別偏見之下，對於婚姻移民來說，女性的自主性不被台灣傳統家

庭社會所允許，一旦她們脫離了預設的軌道（沒有照顧家庭而出外工作），就

會被標上負面標籤（愛錢、假結婚、不守婦道）成為罪人。這種性別角色的想

像對婚姻移民的阻礙，主要體現在「居留目的」與「面談內容」之中，如在居

留條件中規定「不符合來台目的者」，便可將其遣送回國、在面談時特別詢問

其來台目的，如「你要來照顧誰？你要來做些什麼？」，希望豎立一個聽話、

乖巧、願意在家相夫教子的婚姻移民典範。

在傳統父權社會的家庭傳承中，大陸婚姻移民扮演著國族與家庭延續的再

生產者，背負著傳宗接代的任務，而這也成為政府對於婚姻移民預設的角色之

一，認為婚姻移民嫁來台灣，為的是滿足許多台灣婚姻弱勢家庭的再生產需

求，因此便把婚姻移民的再生產功能直接放入「居留制度」、「家暴的居留條

件」及「防家暴條例的制定過程」的規定中，將女性的生殖能力與其獲得公民

身分的條件綁在一起：

你如果進來的時候是團聚，可是你如果有生小孩，你就可以

進入依親居留，……你一旦有小孩，你的身分就不一樣了。

所以那個生殖能力變的非常重要，對她的在台灣地位的穩固

性，或者她的公民身分的取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你也可以

說男性也一樣，可是基本上你看那個法律基本的想法就是女

人，你進來你生了小孩，我就給你多一點保障（受訪者F）。

在「居留制度」上，生小孩成為決定移民婦女是否能夠迅速獲得居留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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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牌。⑮ 在受暴外配申請延長居留上，政府在立法過程的心態以及相關法令

規範中，更隱含著國族主義的優先考量，特別將設有戶籍的台灣人小孩列入受

暴外配延長居留的條件之一，⑯ 要求必須擁有「台灣人小孩」的監護權，或者

該外籍配偶的強制出國會對小孩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才可繼續留在台灣，是

否擁有台灣人的後代被放在受暴婦女本身的考量之前，傳統「母以子貴」的心

態展露無遺。

此外，在「歸化程序」中，從夫居的規範不斷地將婚姻移民女性綑綁在家

庭的框架之中。大陸婚姻移民不論是要取得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權，都

必須依附其配偶或配偶父母的身分，或擁有台灣戶籍之子女身分，才可擁有居

留的權利，且若與依親對象無同居之事實，則一樣喪失居留資格必須強制出

境。再者，依照規定，大陸籍配偶所登記的戶籍地必須與其配偶居住所在地

一致，否則將被視為「假結婚」，此種規範在現實上因為大陸配偶幾乎都是女

性，也因此形成「從夫居」的要求；而為了檢驗配偶是否從夫居（證明大陸配

偶戶籍是否與其配偶居住所在地一致），在相關規範上「面談陪同」、「面談時

丈夫的證件證明」、「財力證明」、「不定期戶口查察」及「居留條件限制」等

申請歸化的各階段上，「丈夫的出現與否」便成為辨別真假婚姻的標準。

從面談開始就設定一個門檻確定妳是真結婚，然後面談完了

之後，就是……每次的延長居留一定要先生要陪同，或是

要拿先生的證件或什麼的，然後妳延長居留之後，等到妳要

辦理歸化，也是要先生的戶籍謄本，甚至有些要求先生要陪

同，然後……包括財力證明，其實都是另外一種的形式的門

檻，因為他認為在台灣，憑妳一個外籍配偶不可能存到這麼

多錢，一定要妳先生提出來，對吧（受訪者A）。

⑮ 在趙彥寧（2005:74）的研究個案中提到，大陸配偶因一度未能生育而受到公婆以請越南

幫傭代為生育的威脅。
⑯ 《移民法》第31條：入出國及移民署對於外國人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者，廢止

其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居留證。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准予繼續居留，第4
款：因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且有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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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辦證件啦～或者是怎麼樣啦～都需要老公跟妳一起過

去才是真的結婚，不然我就覺得說妳是假的（受訪者B）。

各種規定，將女性婚姻移民的身分與權利取得，完全依附於先生的存在與

證明。男性做為一家之主，掌握著婚姻家庭的正當性，因此政府以父權的角色

思考立法，將台灣男性、家中掌權者，與法治基礎的合法正當性三者連結在一

起，呈現出整個父權社會的掌控，以證明婚姻移民的婚姻真實性，而對於不願

意或不符合在父權掌控下的婚姻移民便成為政府驅逐的目標。

伍、 多寡不均的社會權

國家成員建構的大前提，在於不希望太多的「她者」成為「我們」，並特

別在社會資源上強調國家成員的優先性，因此對於新成員的加入，勢必導致有

限社會資源的重分配，將使原有國家成員所能獲得的資源相對降低，在這種有

限資源的瓜分下，新進成員容易受到舊有成員的反對，進而劃界排除新成員的

加入，因而產生對婚姻移民社會權利的排擠。以家戶為單位所實施的社會福利

政策，婚姻移民往往未因無法設籍而無法享有。此外，大陸配偶的社會權受到

國族主義影響最大的部份，主要體現在「工作權的限制」、「學歷不認可」及

「健康醫療照顧」上，並相當程度地剝奪了大陸配偶的基本社會權利。

在「工作權的限制」上，因為大陸配偶的文化語言皆可相通，所以比東南

亞配偶更容易在台灣投入勞動市場，因此對於台灣有限的社會資源有很大的威

脅性，也造成政府害怕過多的大陸配偶在不景氣的環境下，會瓜分掉台灣的工

作資源，進而對大陸配偶的工作權有較長的時間限制，且同時不承認其學歷；

再加上民進黨執政時期的國族敵對意識，更使得大陸配偶在工作權上的限制難

以放寬。

官方的論述就是說第一，因為大陸的人數比較多；第二，因

為國家跟國家的關係，我們跟大陸是敵對的關係，所以我們



© 2009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大陸配偶的公民權困境  71

臺
灣
民
主
季
刊

對她們來台灣的人太多太好，對她們來台灣的人太好，會讓

她們更多人來。這是官方的論述，他們常常都是這樣子講，

所以就是限制她們的工作權，就是讓她們來台灣工作並不是

很能便利，然後也不能馬上工作，甚至六到八年才能工作，

就是讓一些又想要來的姐妹想說算了（受訪者A）！！

在「學歷的不承認」上，政府藉由學歷不認可作為限制婚姻移民工作選擇

權的手段，這樣的限制特別是對高學歷大陸配偶的影響最大；依2009年修法前

的規定大陸配偶來台居留期間有6年無法工作，使得具有高學歷的大陸配偶在

台灣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無法發揮所長，即便拿到身分證後，亦因為學歷的不認

可，而無法參與專業證照的資格考，更別說公務人員10年不得報考的限制。在

2009年新修正的版本，政府有意逐步開放學歷與工作限制，讓在台依親居留的

大陸配偶有更多的工作選擇權，特別是學歷的開放關係到專業證照的考核，將

使得高學歷的大陸配偶能夠在完成歸化後，參與專業技職人員證照考試，如律

師、醫生、會計師等，對其工作權有很大的影響。

儘管政府的政策轉變為大陸配偶工作權帶來一線希望，政府對於大陸配偶

在國族上的歧視並沒有完全的消除，政府願意開放工作權背後的動機依舊是在

保障台灣人工作的前提下開放，具有階層性的優先性，對於大陸配偶的工作定

位在於從事台灣人不願意做的低階工作，並依舊禁止大陸人來台考專業證照，

深怕大陸人民來台搶走台灣人的工作機會。

開放讓大陸配偶取得工作權這件事情，不會排擠本地人的就

業，所以她認為應該要開放。這是勞委會的論述啊……第

一，她不能排擠本地人，這是一項重大的關鍵，就是任何讓

外籍、外勞也好，就是說她們只有補充性而沒有替代性，所

以這些概念都已經根深蒂固的在政府的政策裡頭（受訪者

C）。

根據中華兩岸婚姻協會促進會的調查發現：在台灣擁有合法工作權的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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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中，有高達七成五的人從事清潔、打掃、看護的工作。Espiritu（1999）

研究移民女性的就業情況時發現，當移民女性只有少量的工作選擇機會時，她

們很容易進入低薪、超時、惡劣環境及不穩定的工作中（沈榮欣，2006:49）。

即便移民女性擁有較優秀的教育背景，她們在移入國的職場中，依然只得到比

當地同事還要少的薪水，並且更可能遭遇到在工作職位上始終擔任邊緣職務、

玻璃天花板和失業問題，這些限制剝奪了婚姻移民的工作選擇權（陳小紅，

2005:152）。而大陸配偶之所以擔任低階勞動工作，乃是國族歧視政策下的結

果，卻諷刺的被作為合理化對大陸配偶工作選擇權的剝奪。

而在「健康醫療照顧」上，大陸配偶需附有醫院健康檢查證明，方可符合

申請居留定居的條件，又一旦被檢查出患有重大疾病，則立即取消居留資格，

遣送出境。⑰ 因此，大陸配偶不論是短暫停留、長期居留，甚至是定居，都被

要求必須不斷的進行身體健康檢查，被監控的身體通過檢查，才可入境台灣家

庭團聚。雖然目前在台的婚姻移民普遍享有全民健保的保障，但健保只是整個

國家醫療保險的一環，其作用在於減免小病的醫療負擔，但在面對重大感染性

疾病時，國家成員身分的有無，才是能否獲得重大醫療保險救助的關鍵。在重

大感染疾病的醫療資源上，台灣有很強的國族認定與排他性，是否為國家的成

員（即有沒有身分證），對於其在台灣所享有的社會權有大的差別。國族身分

成為「留下或是驅逐」的識別證：

台灣的法令不管你是被誰感染，總之你有！你是外國人對不

對！好～那就請你出去。但是如果你有，你是台灣人，好！

沒關係！那你可以留下來，接受我們的治療（受訪者A）。

⑰ 此處所謂重大疾病如愛滋病患者，受訪者F關於愛滋病防治的討論中提到，依據《愛滋

病防治條例》，凡是外國人發現感染，除非證明是配偶傳染所致，否則就「應」，而不是

「得」強制驅逐。因此是否為本國人，且是否忠於婚姻（受到配偶感染），決定其是否能

夠享有重大疾病醫療資源的協助，同時也決定能否繼續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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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大陸配偶的社會權，也充斥著依附於男性財產權的色彩。在財

產權概念的演變過程中，女性長期被視為男性財產的一部份，從最早的奴隸制

度，女性的勞動、性權與行動自由均受到男性所掌控，女性本身就是經濟活動

下的客體而非主體，使得女性長期以來在父權制度體制下，均得依附在國族

以及丈夫的權力控制下求生存。而至今日，依附於丈夫的存在而存在的「從夫

居」的形式也可說是經由這樣的財產權概念延伸而來，使得女性在許多權利上

缺乏主體性而處處受到剝奪。這樣的依附性想像對於正等待歸化的女性婚姻移

民影響最大，更體現在「歸化條件的工作限制」以及「產前補助結紮政策」

上。

此外，傳統「從夫居」的形式，也間接限制了部份婚姻移民的工作權，特

別是高學歷的大陸籍婚姻移民。過去曾經發生過的個案中，先生是台灣人而太

太是大陸人，兩人都在美國認識的專業高學歷人士，妻子若是要隨先生回到台

灣，需要面對選擇婚姻或是選擇工作的兩難（受訪者F）。因為傳統從夫居的習

慣，使得女性配偶必須居住及歸化至男性的國家之中，但又因為在居留制度與

工作限制上對大陸配偶的歧視，使得大陸配偶遇上了工作與婚姻的兩難：凡是

要歸化的配偶，就必須等上6年不得工作的限制；若以專業人員來台工作，便

無法享有歸化的年數累積，且工作一定時間後仍必須離台。這種條件限制下，

男性的大陸配偶幾乎不太可能來台，女性大陸配偶則必須認命地扮演婚姻中經

濟依賴者的角色。

再者，與社會權密切相關的醫療福利中，政府透過「產前補助結紮政

策」，名義上提供大陸配偶的生產的醫療照顧福利，實際上則是限制女性的生

殖權。雖然補助對象為婚姻移民夫妻，但真正執行上，卻因傳統男性有傳宗接

代的壓力，而導致受到結紮的多為女性婚姻移民。除了不斷透過身體檢查來換

取在台居留的資格外，大陸配偶的「生育」能力更受到政府的重視，根據陳雪

慧（2007:18）的研究指出，政策制定者以「優生保健」作為前提，從婚姻移民

產前的遺傳診斷、產後的家庭計畫到補助避孕器和結紮經費，滴水不漏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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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她們，就是為了要追求素質良好的下一代。但矛盾的是政府的立場美其名

是「照顧」，其實則是鼓勵婚姻移民節育的，特別在裝設避孕器與結紮手術的

補助費用上，只有大陸及東南亞配偶被列為唯一補助的婚姻移民對象，這項動

機的來源只在於，政府認為許多低收入戶的婚姻移民家庭多為精神疾病的高危

險群，因此便將她們界定在「會生出有問題小孩」的類別中。這種對於大陸和

東南亞配偶本身及其後代的歧視舉動，雖沒有明言表示，卻可在政府的政策作

為上明顯看到（受訪者E）。

「對女性的結紮」在女性主義研究所談論的生殖政治中，被認為是國家權

力對女性身體自主權的干預，特別是當女性被視為國族再生產的角色時，女性

的生殖權更易受到父權體制的剝奪。女性主義者強調女性應有選擇生與不生的

生殖權利，尊重女性自我決定的能力。然而，當美國白人中產階級女性追求

自主的生殖權運動時，種族主義與階級意識對有色人種女性生殖權的剝奪，形

成了強烈的對比與爭議；一方面在多數白人女性選擇節育人口減少的情況下，

國家開始進行一連串針對有色人種的絕育政策，以補助的方式鼓勵美國境內的

黑人婦女、墨西哥婦女、波多黎各婦女及移民進行結紮，進而維持白人的種族

純正與絕對多數；另一方面，在美國的生殖權運動中，便已假定社會底層婦女

的經濟問題就是來自於生育太多的小孩，因而認為應該對這些窮人進行生育控

制。因此，社會底層的窮人、有色人種女性與移民女性便因國家的政策，受到

強制性的結紮，而剝奪了她們自主的生殖權，而這些婦女所要追求的，便是不

同於白人女性的「不被強迫不孕」的權利（Davis, 1981）。在台灣，近年來政

府一方面不斷地擔心少子化所造成的人口失衡的衝擊，釋出各種政策利多鼓勵

「台灣女性」多生育，但對婚姻移民來說，她們的生殖權很明顯的受到國家的

干預，在國族主義的操控下，國家對婚姻移民進行國族生物性傳承的控管，暗

示性的要求這些婚姻移民進行「性的去生殖功能化」，以保持國族成員血統的

純度，而這樣的行為除了隱含著種族歧視外，也等於是剝奪了移民婦女們的生

殖權，否定了她們身體的自主權。正如同Yuval-Davis與Anthias（1989）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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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及性別關係在國族的生物再生產、文化以及公民身分的建構上扮演重

要角色，女性擔任國族成員的再生產者，擔任國族界線的再生產者，參與國族

意識型態的再生產以及文化的傳遞，因而國族往往透過控制女性這些角色的扮

演，來確立國族的疆界，也使得女性的身體不僅不是自己的更從屬於國族的需

要。

陸、公私之分的政治權

政治權在公民三權中，往往是最具排除性，也最具爭議性的部分。我國對

於大陸配偶獲得歸化的時間一開始就有較嚴苛的規定，使得她們在歸化的過程

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在最少8年才可獲得選舉權的情況下，難以選票的壓力要

求候選人給予承諾，改善其生活處境，形成無聲的三等公民。特別是在國族主

義的陰影下，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建立在對移民角色的規範與排除上，產生對

於移民她者的敵意及對移民女性的排除，而剝奪其政治權，如受訪者A便提及

台灣的官員會認為大陸配偶多主張統一，若賦予投票權，將對國家安全有所危

害，而敵人的後代越多，也可能加速國家的統一及滅亡。如此的國族思維體現

在對大陸配偶的「結社與集會遊行權」、「選舉、被選舉權」，以及「十年的任

公職權」的限制上。

在「結社權與集會遊行權」上，集會結社權本為基本人權之一，但在集會

遊行法的規範下，針對國家成員的聚集加以規範，沒有公民身分就沒有集會結

社權，使得婚姻移民在未獲得公民身分之前沒有集會遊行與結社權的正當性，

必須以額外的法令賦予。而大陸配偶受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2條的限

制，在未取得公民身分之前，無法享有任何基本的結社權與集會遊行權。政府

相關行政單位更以章程核准的方式來貫徹法令限制的執行，受訪者C便指出內

政部先後對於不同移民團體的組織章程核准有不同的標準，在較新的案子中，

以駁回的方式說明了在新移民未取得公民身分前，不得享有集會結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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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的章程，在去年做了一個修改，長

期居留有居留證的可以參加，我們送去了，內政部也批了

……可是沒多久，另外一個新團體叫「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

會」定了同樣的規定後，送進內政部，被內政部駁回，他說

因為他裡面有規定：只要你在長期居留期間，你就可以參加

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那內政部就說不行，他……按理不

可以參加，……重點就是說到底這樣子的人他有沒有集會結

社權？……但他已經在更新的案子裡頭用駁回的方式作說

明，就是說他不行，因為他還沒有拿到公民的身分，所以按

照我們這個中華民國……結社的子法啊～就是一定要有公民

才可享有（受訪者C）。

在「選舉權及擔任公職人員」上，大陸配偶被剝奪的投票權以及任公職權

利，國族的優先性與國族敵對的思維在此展露無遺。

對於這樣像公務員這種你透過普考、甚至於高考及格而獲得

工作的人，而她居然不是一個在本地土生土長的人，這對

於台灣來講，台灣本地人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初期的挑戰。

當然，大陸配偶或我們也可以爭論說，她已經歸化啦～她都

拿到身分證啦！她都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但事實上不是，所

以台灣在有關於移民的態度上，我覺得還是有出生論的問題

（受訪者C）。

如大陸配偶謝紅梅在考取基層公務員後，因其為大陸人士之故，被迫必須

取消其公務人員資格，政府強勢的以國家安全之名，剝奪了已歸化大陸配偶在

公領域上的參政權。然而從訪談的過程中，移民團體也一致地認為是整個政治

氣氛使然，以短期內的政治情勢來看，並無法改變婚姻移民在參政權上的處

境，需要透過好幾代的族群融合及多元文化教育，才能夠打破國族之間的藩

籬，進而讓婚姻移民投入公領域的政治參與之中（受訪者C、E、F）。

另一方面，在公民權發展歷程，女性一直都是被排除與邊緣化的。女性長



© 2009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大陸配偶的公民權困境  77

臺
灣
民
主
季
刊

期被二元劃分在私領域中，而產生出與男性迥然不同的差異經驗，而這種性別

差異的經驗也會在無形中對婚姻移民的公民權發展產生影響，在本研究的訪談

過程中也可以看到，「移民團體內部的性別組成結構差異」和「男女看待婚姻

移民的方式」，都對婚姻移民的政治參與有不同的影響。

在「移民團體內部的性別組成結構差異」上，比較東南亞與大陸婚姻移民

團體的內部成員性別結構可看到，由東南亞配偶與志工所組成的「南洋台灣

姐妹會」，其成員多為女性，亦有許多東南亞配偶擔任主要幹部，並積極參與

移民權利倡議的活動；而代表大陸婚姻移民的移民團體—「兩岸婚姻協調促進

會」，則因大陸配偶礙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2條的限制，無法自組社團

與擔任幹部，使得其內部成員多為台灣男性配偶（簡稱台夫）。由訪談可發現

到，在男性較多的組織團體中，男性很容易的便成為政治參與的主體，而女性

則退居客體作為被動員的角色，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分工，也可在這樣的組織

結構中被發現，法律的限制剝奪了大陸配偶參與政治活動的機會，迫使女性退

居幕後、私領域，而沒有機會進行公開的發言與演說，女性必須藉由男性在公

領域的優勢地位而發聲，並扮演著弱勢、被保護者的姿態。

比如說女性的那個同理……會對於親子之間、或是家暴的問

題，會用比較多的時間去處理。那男性幹部比較多的團體

會是就是說「我來協助你！」，女性通常比較多是「我來協

助你，我還希望你能夠幫助別人。」所謂的培力這樣子的東

西，就是能力的培養，他有一點點差別就在這裡。……第

二個是說男性因為長期就是男主外女主內，男生就是照顧女

生，比如說是這樣子的，所以男生就是會說我來做了這個活

動，妳們來參加這樣，而不是女生妳們自己來想說這個活動

是要怎麼做，讓女性參與的時間比較少（受訪者D）。

西蒙波娃在接受Alice Schwarzer的訪問中曾提到，在追求女權運動的初步

階段，必須要排除男性的參與，因為男性會不由自主的發號施令或控制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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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女性則會自覺低人一等而害羞不敢公開發言；John Stuart Mill在《女性的屈

從》（On 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一書中，也提到若要提高女性的權利，就必

須讓女性能夠替自己發言，而現在的社會卻不太允許她們在大眾面前為自己發

言。移民婦女的處境就彷彿回到過去女性的地位，受到政府與男性雙重的壓迫 

（顧燕翎、鄭至慧，2006:14, 28）。

在「男女看待婚姻移民的方式」上，女性較多的組織團體較重視女性婚姻

移民的培力訓練，以增加婚姻移民在公民社會中的自主性，而男性的組織團體

則較容易在性別優勢下，忽略了對女性權利的關注，而以一種保護者的型態自

居。這樣的性別差異主要顯示在東南亞配偶在公民權與政治權的爭取上，成功

的獲得了基本結社權與集會遊行權。而大陸配偶對於其自身的處境與經驗，在

表達能力上因語言優勢雖勝於東南亞配偶，但因為缺乏組織的培力計劃與法令

的限制，使得她們的聲音及努力不易讓外界發現：

大陸配偶她有一個好處就是說，她能非常清楚的來表達她自

己，所受到的在制度上的壓迫，就是她能夠講的很清楚，…

…而且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在學習上面，你只要有機會讓她

學習、或者你鼓勵她學習的話，她學習的會很快，……那她

們就是也很樂意把自己的案例講出來（受訪者D）。

而法令對於其政治權的剝奪，也強化了性別的公私界線，這些被強制排除

在公領域之外的大陸配偶，只能專注於私領域的家務勞動、再生產或自我成長

的學習等，而缺乏積極參與並爭取公領域政治權利的動機。

現在婚促會很大一個部份是，她年紀稍長的這些大陸配偶，

那年紀比較輕的這些大陸配偶呢～又覺得她不只是婚姻的問

題、家庭的問題，她還有大陸配偶，就大陸姐妹本身自己成

長的問題，她們不一定想要參加婚促會！還有存在這樣子的

問題（受訪者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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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訪談可知，在法令的限制下，除了前述組織化地限制外，大陸配

偶亦因性別家庭分工的觀念，個人生計及成長問題，而將重心放在私領域；除

此之外，她們過去長期處於共產專政背景的成長經驗，使得她們對公領域的概

念只有經濟或社會性的活動，而非政治性活動。這些制度的因素迫使女性自動

的排除在公領域之外，而沒有時間參與政治活動。

柒、結論

本研究分別從性別與國族因素，探討對大陸籍婚姻移民公民身分與權利的

影響。一方面，大陸婚姻移民的公民身分受限與國族對立的藩籬，雖然台灣與

中國大陸人民，在文化血緣關係上有著同文同種的連結，但因長期兩岸政治情

勢的敵對關係，不同的國族建構與意識形態的發展，形成對大陸人民矛盾的

國族認同與歧視，使得政府在對大陸配偶的公民身分與權利規範上處處可見矛

盾：將大陸人民視為同文同種的同胞，因此在法律上不適用於規範外國人的法

律（如《移民法》）；然而又因國族建構下意識形態的差異，形成特殊的國與

國關係，因而未將大陸人民接納為國族建構的成員。另一方面，大陸婚姻移民

的公民身分又被家父長主義所界定，因法令的限制，大陸配偶必須依附在男性

配偶的國籍與戶籍之下，以行動自由、財產權、工作權的喪失來交換公民身分

的取得與隨之而來的權利，同時被限制在家扮演家務勞動與傳宗接代、維護家

庭價值的「照顧」角色，生活圈多被縮限在私領域中，自動的被排除在公領域

之外，更進一步造成她們市民權與參政權的殘缺。

透過訪談分析，本研究進一步觀察到，國族與性別對大陸配偶公民權的影

響非各自獨立，而是相互加強滲透，在不同的公民權面向，兩者以不同方式

共同產生作用：在市民自由平等權上，國族主義將大陸婚姻移民界定為「外

人」，父權秩序將之收編為「內人」，女性婚姻移民扮演著依附於丈夫的母性

角色，逐步獲得國族同意釋出公民身分與權利。其次，在社會權上，國族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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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大陸配偶視為補充性替代性的社會成員，限制其教育工作醫療福利等權利的

取得；父權秩序更將此種歧視合理化，大陸配偶公民身分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

權的取得必須建立在依附丈夫的基礎上，其再生產社會功能受到國族的規訓，

成為與本國公民在社會權上多寡不均的二等公民。再者，在政治權上，國族主

義對婚姻移民的敵意，表現最為鮮明的便是排除大陸婚姻移民的政治權利；而

在父權秩序下，女性婚姻移民的私領域再生產者角色，更加合理化國族剝奪女

性配偶的政治動能，國族與性別相互作用下，形成婚姻移民不自主的公私有別

的政治權利。若就公民權三個層面來比較，國族和性別交互作用在大陸配偶的

結果，最嚴重的是其政治權完全被剝奪，其次則是市民權受到各種綑綁限制，

而在社會權則是受到階層化對待。在台灣的大陸配偶，不論是作為國族的「異

己」，抑或是作為男性配偶的「異己」（the other），其公民身分是被懷疑，而

其公民權利則是殘缺而不完整的。

在國民黨政府上台後，在兩岸加速交流的背景之下，賴幸媛擔任陸委會主

委，對於大陸配偶的市民權與社會權釋出較大的善意，自2008年底陸委會提出

修正改善的意向，直至2009年6月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重點包括放

寬大陸配偶工作權限制，在取得居留證後即可獲得工作權、取消團聚兩年的規

定，將公民身分取得門檻從8年減為6年、取消大陸配偶繼承權不得超過兩百萬

的限制、在強制出境前須先召開審查會以保障婚姻移民人權等，雖然這些修法

已經通過，但從政府的這些動作可以看到：公民的市民權與社會權（如家庭團

聚權、工作權及學歷認證的開放），似乎比政治權更容易賦予這些婚姻移民，

因為市民權和社會權的範疇，較不牽涉到隨著公民身分而來的政治權範疇，如

此的對於社群組成與國族建構具有實質的威脅。比起這些威脅，基本人權與社

會資源的重分配，或許是政府較可接受的協商讓步空間，也讓已取得居留與歸

化的婚姻移民能夠解決因法令限制所帶來的家庭、經濟問題。

在國家逐步放鬆管制的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當國家對於婚姻移民公民

權利的限制與賦予，是否逐漸與公民身分的擁有脫鉤。本文透過訪談分析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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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一方面如同Benhabib所預期的，市民權、社會權和政治權三權不僅分離，

且在某種程度上形成獨立於國家界線限制之外的廣義人權（家庭團聚權、工作

權、財產權上的進展）；另一方面的也正如同Joppke所指出國家在移民團體對

於人權的追求上，仍扮演著主導的角色，國家主權對於不同公民權的開放依舊

具有絕對影響力。台灣的經驗也顯示出，大陸配偶身分游移於本國與外國之

間，有著尷尬的角色；在不同政黨執政時，可能會因著不同的國族認同與和對

岸關係的轉變，而對大陸配偶有著寬鬆不同的公民身分與權利認定，但無可否

認的，政府仍主導控制著其公民身分與權利的節流閥。然而全球跨國移民潮的

驅力，也持續不斷地挑戰國家釋放其主導權，兩者之間的拉扯正呈現在台灣大

陸配偶的公民身分與權利的轉變之中。現實上，國家依舊對婚姻移民的各種公

民權有著規範性權力，而這又與國族與性別因素相互糾葛，決定了公民權的實

踐內涵，然而其未來演變的方向，則有待持續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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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文所訪談對象以及時間

受訪者編號 受　訪　單　位 受訪時間

受訪者A
南洋台灣姐妹會

移民移住人權聯盟
2008年9月2日

受訪者B
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

沒錢沒行動聯盟
2008年9月15日

受訪者C
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

沒錢沒行動聯盟
2008年9月15日

受訪者D
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

（沒錢盟）

勞動人權協會（移盟）

2008年11月25日

受訪者E
婦女新知

移民移住人權聯盟
2008年11月14日

受訪者F
沒錢沒行動聯盟法律顧問

移民移住人權聯盟法律顧問
2008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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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izenship Dilemma of Mainlander Spouses in 
Taiwan: The Conspiracy of Nationalism and Patri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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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emale mainlander spouses in Taiwan suffer from treatment as ambivalent 
citizens with incomplete citizenship rights. On the one hand,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national and gender factors work together to exploit mainlander spouses’ 
citizen rights, including civil, social, and political rights.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at 
citizenship is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 that contradicts with national identity and 
patriarchal order. On the other hand, this study stresses that the exclusive effect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discriminatory effects of patriarchy on mainlander spouses 
are not independent; rather, national border controls often rely on the patriarchal 
order for maintenance, justifying and deepening national domination. By analyzing 
the existing documents and law texts, as well as conducting interviews, this study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attaining citizenship, national sovereign and hierarchical 
patriarchy together deploys a dual domination. This dual domination system deploys 
different ways of mixing effects o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citizenship, which could 
be summarized as: the inside-and-outside division of civil rights, the more-or-less 
discriminatory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ights, and the public/private division of political 
rights. In comparing the three kinds of citizenship rights of mainlander spouses, their 
political rights have been most seriously and almost completely deprived; next, their 
civil rights have been restricted in many ways, and lastly, their social rights have been 
vested with prejudice.

Keywords: mainlander spouse, citizenship, patriarchy, nationalism.


